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山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香山股份以现金方式收购宁波均胜群

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群英”或“标的公司”）12%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转让协议》，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均胜电子持有的均胜群英 12%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均胜群英 63%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23)第 6277 号），均胜群英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

425,989 万元，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后，确定均胜群英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425,000 万元，即公司以现金 51,000 万元收购均胜群英 12%股权。 

（二）交易性质概述 

均胜电子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均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科技”）



合计持有均胜群英 49%的股份，为均胜群英少数股东，公司现任董事、总经理刘

玉达先生曾担任均胜电子的董事，虽离任已超过 12 个月，但均胜电子对公司前

次收购均胜群英 51%股份仍存在业绩承诺等重要事项，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将均胜电子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标准，本次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6 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60543096X6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 
王剑峰 

注册资本 136,808.462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2年8月7日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

点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99号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电子元件、汽车电子装置（车身电子控制系统）、光电机一体

化产品、数字电视机、数字摄录机、数字录放机、数字放声设备、汽车配

件、汽车关键零部件（发动机进气增压器）、汽车内外饰件、橡塑金属制

品、汽车后视镜的设计、制造、加工；模具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本企

业自产产品；制造业项目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主要股东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集团”，持股34.85%） 

（二）关联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均胜集团与公司前十大股东高路峰存在共同投资关系，



均胜集团现持有宁波恒达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份，高路峰现持有

宁波恒达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的股份。 

除上述情形和日常关联交易外，均胜电子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对方失信被执行情况说明 

经查询，均胜电子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7321299346 

法定代表人 刘玉达 

注册资本 99,27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28 日 

注册地址 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 1266 号 

经营范围 

汽车关键零部件（发动机进气增压器）、汽车电子装置（车身电子控制系

统）、车辆饰件、新能源汽车充电总成、配电总成、充电桩、充电设施、橡

塑制品、金属制品、电子元件、汽车配件、模具工装的设计研发、生产、

制造、加工、销售和安装；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香山股份（持股 51%），均胜电子（持股 20.85%），均胜科技（持股 28.15%） 

（二）交易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均胜群英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香山股份 50,627.70 51.00 62,540.10 63.00 

2 均胜科技 27,945.00 28.15 27,945.00 28.15 

3 均胜电子 20,697.30 20.85 8,784.90 8.85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合计 99,270.00 100.00% 99,270.00 100.00% 

（三）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33,808.33 424,631.81 

负债总额 335,278.03 258,255.10 

净资产 198,530.30 166,376.71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409,692.32 390,733.84 

营业利润 31,986.80 22,281.48 

净利润 28,138.47 19,57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90.59 35,997.63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

报告》（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307275 号） 

（四）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公司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且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评估机构北

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所涉及的均胜群英股东全

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机构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6277 号），评估机构采用市场法和

收益法两种估值方法对均胜群英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 

四、交易定价和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取收益法对均胜群英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股权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依据，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

定。 

根据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425,989.00 万元，经



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后，确定均胜群英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425,000.00 万元，因

此本次标的公司 12%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51,000.00 万元。 

本次交易为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交易对价以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为定价依据，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不存在成交价格和评估值差异较大的

情况，定价公允合理，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受让方：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转让方：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截至协议签署之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99,270 万元，总股本 99,270 万股。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以现金购买乙方所持的标的公司 12%的股份，共计 11,912.4

万股。 

双方确认甲方聘请的中企华评估就均胜群英截至基准日的股东权益所出具

的“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6277 号”《评估报告》，确认本次标的公司 100%股权

的整体评估值为 425,989 万元。双方同意以该评估结果为基础，并最终协商确定

本次标的公司的估值为 425,000 万元，其中标的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51,000 万

元。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直接持有均胜群英 51%的股权，标的公司为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均胜群英的

少数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收购少数股权事项

将进一步提升对均胜群英的控制权，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总负债、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不会产生实

质性影响，但会增加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及经营效率将得到增强，可以增强上市公司核心竞

争力。 

（三）本次交易的风险 

标的公司可能面临经济坏境、宏观政策、行业发展及市场变化等多方面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管理和运作风险。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一季度，公司与均胜电子及其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340.06 万

元。 

八、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宁波均胜

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2%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增强对标的公司

的控制权，落实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时，本次交易将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净资产及每股收益，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

资本规模将进一步增大。本次关联交易以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现金收购均胜群英少

数股权事项，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

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现金收购均胜群英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战略

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经各方

协商一致后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评估机构具有为公司提供评估服务

的经验与能力，具备足够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科学合

理。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现金收购均胜群英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并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现金收购均胜群英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

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本次现金收购均胜群英少数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香山股份本次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均胜群英少数股

东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16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

述关联交易以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各方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原



则共同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香山股

份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